本所協助處理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勞資爭議代表會議記錄
一、時間：105年2月4日（星期四）下午13時30分
二、地點：本所060館702會議室
三、主席：李主任秘書海光                記錄：邱永霖
四、出席人員：人事室孫主任承錦、吳科長美錡、主計室劉主任淑貞、蕭科長宇君、秘書室專員謝佳吟、法規事務室秘書陳麗瑛、各單位派遣人力代表(詳如簽到表)
五、本所協助派駐本所派遣人力勞資爭議處理紀要之說明:略
六、派遣人力提問事項之說明:略
七、派遣人力代表提問及建議:
(一)核子工程組提問:
1.核研所於105年1月4日發現瑞鎰公司未依約替派遣人力投保勞健保時，為何未通知派遣人力？若有通知的話可由派遣人力自行至其他處所投保勞保，避免勞保年資中斷。
本所答覆:
當時本所有電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因書面投保需14日方能確認是否投保，在無法確認投保狀況及聯繫不到瑞鎰公司負責人之情形下，為避免造成派遣人力恐慌，本(105)年1月22日辦理緊急限制性採購事宜竣事後立即於1月25日召開說明會。
2.為何核研所不與瑞鎰公司解除契約，使派遣人力與新派遣事業單位-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優利公司)簽訂之勞動契約追溯至105年1月1日生效？
本所答覆:
本所於105年1月21日函瑞鎰公司終止契約，並自同年1月22日生效，故瑞鎰公司履約期限為105年1月1日至21日止，又為使業務順利推展，經緊急採限制性採購，於105年1月22日決標由派遣事業單位-優利公司得標，該公司已於決標日將派遣人力派駐本所，爰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該公司與派遣人力尚無僱傭關係，該段期間工資依法應由瑞鎰公司給付。
3.可否由派遣人力以自行通知之方式通知瑞鎰公司將薪資等債權讓與核研所，由核研所支付派遣人力？
本所答覆:
本所已洽詢律師事務所之專業意見，單以存證信函之方式，仍欠缺「瑞鎰公司同意本所支付派遣人力薪資」之部分。
4.請詳細說明如何申請工資墊償基金？
本所答覆:請法規事務室提供相關資料上網公告。
法規事務室說明:
(1)有關申請積欠工資、資遣費墊償說明及應備書件(詳如附件一)。
(2)上開應備書件五、應備證明文件(一) 經事業單位所在地的主管機關查證之證明文件部分，需向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勞動局)申請調解取得認定事業單位(即瑞鎰公司)有歇業事實(申請流程詳如附件二、三)。
(3)上開應備書件五、應備證明文件(二)債權證明部分，因目前瑞鎰公司無法出面，得選擇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者，取得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流程詳如附件四、五)。
5.105年1月1日至21日瑞鎰公司未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可否由優利公司補繳？
本所答覆:
由本所研支單位洽詢相關單位釐清後回覆。
(按：經電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表示，若由優利公司補繳，則表示優利公司於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亦為派遣人力之雇主，且事實上各派遣人力於該段期間與優利公司並未具勞雇關係，不宜採此作法。)
6.希望核研所針對派遣人力採購之投標機制研議改善。
本所答覆:
本所105年派遣人力4月至12月採購已參考勞動部勞動派遣採購契約於本所採購契約附加條款增訂債權讓與相關條款，爾後會再研議相關事宜。
7.請核研所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確認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是否確有契約關係。
本所答覆:
經本所洽詢律師事務所之專業意見，瑞鎰公司與各位派遣人力間已成立勞動契約，惟若因相關爭議涉訟時，仍以法院之最後認定為準。
(二)機械及系統工程專案計畫提問:
1.有關「105年1月25日至29日-專業支援派遣人力提問及建議事項分工表」編號4之答覆說明中提到「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勞上字第5號判決」，據查該案事實內容為勞工已簽書面契約而雇主未簽約，與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均未簽訂書面契約之情形不同，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是否確有契約關係？
本所答覆:
經本所洽詢律師事務所之專業意見，按瑞鎰公司於104年12月31日致各派遣人力之電子郵件中表示：「敬啟者(按：即派遣人力等)：本公司榮幸得標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案，台端應徵本公司職缺，業經審核合格者錄取名單如附件資料…」並於104年12月28日以瑞字第104122802號函派駐各位派遣人力至本所服務，因此，瑞鎰公司與各位派遣人力間已成立勞動契約。
2.如瑞鎰公司未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應如何處理？
本所答覆:
經本所電詢勞動部得知瑞鎰公司有提繳至104年10月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如雇主欠繳，可由勞工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總額萬分之二．五補繳，勞工亦得申請墊償。
3.如尋找瑞鎰公司簽訂三方合意切結書及申請工資墊償等2種方式無法進行，勢必走向一般債權清償程序，此時派遣人力之薪資債權將與銀行等債權人為同一順序，可得清償之數額將會減少。
4.核研所可否與瑞鎰公司違約事件受害之其他機關聯繫溝通討論處理方案？
本所答覆:
本所有聯繫詢問過其他機關，多數均不處理，目前朝向各機關各自處理的方向進行。
(三)物理組提問:
1.如應徵者向10家公司投遞履歷，10家公司均回覆錄取，是否成立勞僱契約關係？
本所答覆:請法規事務室整理回覆。
法規事務室說明:
按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是以，契約只要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不以訂定書面為必要，惟如欲向雇主請求報酬，則需受僱人於僱傭期限內有提供勞務，雇主始有給付之義務。
2.勞保年資中斷21日會造成派遣人力何種損失？
本所答覆:請法規事務室整理回覆。
法規事務室說明:
有關瑞鎰公司未依法辦理派遣人力自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勞保加保作業相關權益部分，請參考105年1月25日本所邀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洽詢「瑞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違約事件」紀錄。
3.派遣人力採購案建議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本所答覆:
本所105年派遣人力4月至12月採購已參考勞動部勞動派遣採購契約於本所採購契約附加條款增訂債權讓與相關條款，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之程序複雜並需要較長時間，是否適宜將另行研議。
4.瑞鎰公司代表人名下有3家公司，請核研所參考尋找。
(四)核子燃料及材料組提問:
1.本案核研所係勞務的最終受益者，未於會議相關文件中顯現。
本所答覆:
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訂有契約，具有債權債務關係；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存在勞動契約關係，至本所與派遣人力間則無契約關係存在。
2.履約保證金10萬元過低，建議提高以增加對不良廠商之嚇阻性。
本所答覆: 請秘書室參考相關法令研議。
秘書室說明:
[bookmark: _GoBack](1)本所派遣人力採購案中採購明細表第1項為機關派遣人力實際領取之薪資、勞健保費用、提撥勞工退休金、績效獎金、生日禮金費用、健康檢查費用、意外傷害險費用、雇主意外責任險費用等固定費用，數量一式，金額為固定金額，投標廠商無須報價。
(2)本所派遣人力採購案中採購明細表第2項為管理費總價，由投標廠商報價，履約保證金係以本項目之預算金額訂定。依據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中第三章履約保證金第十五條：「履約保證金之額度，得為一定金額或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由機關於招標文件中擇定之。其中一定比率，以不逾預算金額百分之十為原則。」
(3)本所履約保證金一般訂定為契約金額5%以上，以本案金額計算約為9萬元，為便利計算而設定為一定金額10萬元，係屬合理。
(4)本案採購金額為3億多，屬巨額採購，已設定實績以篩選規模較大之公司進行投標。發生公司惡意不履約之情況，實非可預見之狀況。另爾後採購案件已增訂債權讓與相關條款，可因應解決此次情況所造成員工無法支領薪資等相關費用之情況。提高履約保證金金額，僅係增加投標廠商成本，降低廠商投標意願，並無法實質解決廠商惡意不履約所造成之後續困境。
(五)綜合計畫組提問:
1.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之採購合約可否與另一家廠商簽約以辦理核發薪資等事宜，至勞保部分仍由瑞鎰公司負責。
本所答覆:
本所105年派遣人力採購案係由瑞鎰公司得標，依規定完成書面契約訂定，該公司並於105年1月1日派遣317人至本所提供服務，經本所洽詢原能會等相關單位，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存在契約關係、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存在勞動契約關係，依相關法令，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本所並無與另一家廠商簽訂採購合約之可能。
2.勞動基準法係最低的勞動條件，核研所如規定105年度多給派遣人力21日特別休假並未違法。
本所答覆:
查目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並無工資得轉換成特別休假之規定，本所係為政府機關，於相關法令未明定情形下不宜按此建議辦理。
(六)核儀組提問:
    瑞鎰公司違約事件受害之機關多達8家，勞動部是否主動處理？
    本所答覆:
    勞動部有提供諮詢服務，因採購契約係各機關自行簽訂，目前朝向各機關各自處理的方向進行。
(七)同位素組提問:
1.如由317名派遣人力作證，可否由核研所直接支付1月份薪資給派遣人力？
本所答覆:
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訂有契約，具有債權債務關係；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存在勞動契約關係，至本所與派遣人力間則無契約關係存在，爰無直接支付薪資之依據。經洽詢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據復本所係與瑞鎰公司簽約，依合約規範相關薪資、加班、差旅費等，應由本所直接給付瑞鎰公司，故仍應循合約規範辦理，且本所與派駐本所派遣人力不具合約關係，無法源可直接給付。
2.核研所是否已支付瑞鎰公司此21日薪資？
本所答覆:
本所依約僅於瑞鎰公司提出請款單據及統一發票、收據後始有付款義務，瑞鎰公司並未提出請款單據及統一發票，且亦有未依法投保、給付工資等違約情形，瑞鎰公司未依約給付派遣人力相關款項時，本所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予瑞鎰公司。
(八)工程組提問:
3億多之採購案的利潤過少，造成廠商不願投標，履約保證金的問題均應檢討。
本所答覆:
派遣人力採購案合約金額雖高達3億多元，固定費用部分廠商僅係先行墊付後請款，廠商支出之管理費用部分才應計算利潤。
八、推派派遣人力總代表-經由與會代表共同推舉總代表為機械系統專案計畫鐘正邦先生、代理人為核子工程組邱柏榮先生。
九、散會：下午16時20分。
